
证券代码：000898� � � �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2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22 年 1 月 1 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2022

年

1

月

1

日

-

2022

年

6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21

年

1

月

1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

：

约人民币

1,700

百万元

盈利

：

人民币

5,210

百万元 盈利

：

人民币

5,183

百万元

比上年同期

（

调整后

）

下降

：

约

6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

：

约人民币

1,654

百万元

盈利

：

人民币

5,260

百万元 盈利

：

人民币

5,260

百万元

比上年同期

（

调整后

）

下降

：

约

68.5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人民币

0.181

元

/

股 盈利

：

人民币

0.554

元

/

股 盈利

：

人民币

0.551

元

/

股

说明：2021 年 12 月 30 日，经公司第八届第五十五次董事会批准，公司与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就收购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第二发电厂净资

产签署协议。公司已完成该收购事项，并根据协议确定的资产交割日，按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原则处理，公司追溯调整上年同期会计数据。

二、 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进行了初步沟通，双方不存

在重大分歧。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2 年上半年， 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700 百万元，

同比下降约 67.37%。今年年初以来，受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国内疫情散点多发、

产业链供应链运行不畅等因素影响，公司生产经营面临较大挑战。业绩同比下

降主要原因：一是 2022 年上半年焦煤、焦炭、合金等主要原燃材料价格同比大

幅上涨，铁矿石价格仍高位运行，对生产成本冲击较大。二是今年 3 月以来，受

疫情影响，钢铁行业下游需求疲软，钢材价格持续下跌。受到采购端和销售端双

重影响，钢厂利润空间被明显挤压。

四、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898� � �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3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7 月 14 日

其中：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7 月 14 日 14:00 整。

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7 月 14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7 月 14 日 9:15-9:25，9:30-11:30，13:00-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7 月 14

日 9:15-15:00。

（2）股权登记日：2022 年 7 月 8 日。

（3）会议召开地点：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东风街 108 号鞍钢东山宾馆。

（4）会议召开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王保军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现有已发行股份总数为 9,403,020,451 股， 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 408,623 股 A 股库存股股份，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为 9,

402,611,828 股。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6 人，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5,544,

596,2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58.97%；其中内资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25 人，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5,051,556,67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53.73%；外资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1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493,039,55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5.2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24 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35,445,14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3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股东大会，金杜律师事务所

指派律师、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指派审计师出席了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提案表决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2.�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1）总表决情况及表决结果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百

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百

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百

分比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票数通过的特别决议如下

：

议案

1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5,220,651,562 94.16% 323,693,360 5.84% 251,300 0.00%

通过

议案

2

、

关于公司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

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的议案

5,543,832,302 99.99% 763,920 0.01% 0 0.00%

通过

议案

3

、

关于公司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

发行短期融资券的

议案

5,543,832,302 99.99% 763,920 0.01% 0 0.00%

通过

议案

4

、

关于公司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

发行中期票据的议

案

5,543,622,002 99.98% 974,220 0.02% 0 0.00%

通过

（2）内资股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百

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百

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百

分比

议案

1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5,032,687,157 90.77% 18,816,615 0.34% 52,900 0.00%

议案

2

、

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

议案

5,050,792,752 91.09% 763,920 0.01% 0 0.00%

议案

3

、

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

案

5,050,792,752 91.09% 763,920 0.01% 0 0.00%

议案

4

、

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5,050,582,452 91.09% 974,220 0.02% 0 0.00%

（3）外资股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百

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百

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百

分比

议案

1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187,964,405 3.39% 304,876,745 5.50% 198,400 0.00%

议案

2

、

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

议案

493,039,550 8.89% 0 0.00% 0 0.00%

议案

3

、

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

案

493,039,550 8.89% 0 0.00% 0 0.00%

议案

4

、

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493,039,550 8.89% 0 0.00% 0 0.00%

上述表格中计票结果占比为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占比为 0.00%是由四舍五

入造成。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见 2022 年 5 月 20 日和 2022 年 6 月 18 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或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第六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鞍钢股份有限公

司第九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等。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唐丽子律师和孙勇律师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667� � � � � �证券简称：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2022-095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

：

4,500.00

万元至

5,500.00

万元

盈利

：

101.38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

4,338.75% -5,325.13%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

：

4,300.00

万元至

5,200.00

万元 亏损

：

-223.03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19

元

/

股至

0.24

元

/

股 盈利

：

0.004

元

/

股

本表中的“万元” 均指人民币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主要系 2022� 年 1� 月以后，公司基于新能源业务板块的利润贡献进

而实现报告期业绩的增长。

2、本次预告期间内非经营性损益金额 100 万元 -500 万元，主要项目为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2022 年半年度的具体

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2�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7 月 14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8

2022年 7 月 15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立新能源

”、“

发行人

”

或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233,333,334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2]1307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

或

“

保荐机构

（

联

席主承销商

）”）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

下简称

“

华泰联合

”）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和华泰联合统称

“

联

席主承销商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

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

、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

并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

（T+2

日

）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

1、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7

月

15

日

（T+2

日

）

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

，

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3、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

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

，

含次日

）

内不得参与新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

4、

本公告一经刊出

，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

根据

《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

销商已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

（T+1

日

）

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

202

室主

持了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摇号抽签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

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4”

位数

6592，7842，9092，0342，1592，2842，4092，5342

末

“ 5”

位数

31510，81510，98351

末

“ 6”

位数

478191，603191，728191，853191，978191，103191，228191，353191

末

“ 7”

位数

8878190，0878190，2878190，4878190，6878190

末

“ 8”

位数

54481046，74481046，94481046，14481046，34481046

末

“ 9”

位数

260153881，152750793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

“

立新能源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420,001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

“

立新能源

”A

股股票

。

发行人：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7月15日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立新能源

”、“

发行人

”

或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233,333,334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2]1307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

或

“

保荐机构

（

联

席主承销商

）”）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泰联合

”）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和华泰联合统称

“

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33,333,334

股

。

回拨机制启

动前

，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63,333,334

股

，

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70%，

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70,000,000

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38

元

/

股

。

根据

《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

以下简称

“《

发行公

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577.60784

倍

，

高于

150

倍

，

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60%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

回拨后

，

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

23,332,834

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10,000,500

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838551142%，

有效申购

倍数为

1,192.53311

倍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

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

、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

并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

（T+2

日

）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

1、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

售结果公告

》，

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

（T+2

日

）16:00

前

，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

及时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

，

并按照规范填写

备注

。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

，

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

由此产生

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7

月

15

日

（T+2

日

）

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

，

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申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自结算参与

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

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

，

含次日

）

内不得参与新

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

4、

本公告一经刊出

，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

一

、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

一

）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证监会令

[

第

144

号

]）

的要求

，

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

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

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

（T

日

）

结束

。

经核查确认

，

初步询价时

提交了有效报价的投资者中

，

有

3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3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

下申购

，

其余初步询价阶段提交了有效报价的

2,844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2,087

个有效报

价配售对象按照

《

发行公告

》

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

有

5�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7

个配

售对象在

2022

年

7

月

13

日被列入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

名单

，

故不具备配售资格

，

本次发行不予配售

。

综上

，

本次发行实际参与本次网下初步配

售的投资者数量为

2,840

家

，

配售对象数量为

12,070

个

，

最终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20,813,

240

万股

。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

（

万股

）

1

北海八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北海八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730.00

2

曾宪经 曾宪经

1730.00

3

傅林坚 傅林坚

1730.00

合计

5, 190.00

被列入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单如下

：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不具备配售

资格申购数

量

（

万股

）

1

倪信才 倪信才

1730.00

2

蔺万淼 蔺万淼

1730.00

3

张少芬 张少芬

1730.00

4

北京正华宝意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正华宝意控股有限公司

1730.00

5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信淮优选多策略

1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30.00

6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金选多策略进取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30.00

7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金选多策略指数加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30.00

8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海银专享优选多策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30.00

9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

CTA－T20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30.00

10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优选多策略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30.00

11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策略精选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30.00

12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策略精选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30.00

13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嘉选多策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30.00

14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优选多策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30.00

15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金选多策略

１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30.00

16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策略精选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30.00

17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中证

500

指数增强

1

号私募投资基金

1730.00

（

二

）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以下简称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

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

，

各类投资者的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汇总信息如下

：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

（

万

股

）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

股

）

占回拨后网下

发行数量的比

例

各类投资者初步配售

比例

A

类

（

公募基金

、

养

老金和社保基金

）

6, 332, 380 30.42% 11, 669, 277 50.01% 0.01842795%

B

类

（

企业年金 和

保险资金

）

3, 178, 010 15.27% 3, 032, 887 13.00% 0.00954335%

C

类

（ A

类

、B

类以外

的 其 他 网 下 投 资

者

）

11, 302, 850 54.31% 8, 630, 670 36.99% 0.00763584%

总计

20, 813, 240 100.00�% 23, 332, 834 100.00% 0.01121057%

其中零股

141

股按照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慧盈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公布的配售原则

。

最终各配售对

象获配情况详见

“

附表

：

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二

、

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

销商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

：010-88085885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7月15日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楚环科技

”

或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

新股不超过

2,009.3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2]� 1382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

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

、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

并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

（T+2

日

）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

具体内容如下

：

1、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的摇号中签结果和

《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公告

》

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7

月

15

日

（T+2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6

个月内不得参与

新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

4、

本公告一经刊出

，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

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

根据

《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

202

室主持了杭州

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

下

：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

“ 4”

位数

2459，7459

末

“ 5”

位数

04167

末

“ 6”

位数

967515，167515，367515�，567515，767515，077650，577650

末

“ 7”

位数

3973036，5973036，7973036，9973036，1973036，9674291

末

“ 8”

位数

65943589，85943589，05943589，25943589，45943589，97707996，22707996，47707996，

72707996

末

“ 9”

位数

133327812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

“

楚环科技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36169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

“

楚环科技

”

A

股股票

。

发行人：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5日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特别提示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楚环科技

”

或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

新股不超过

2,009.3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2]� 1382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为民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民生证券

”

或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

楚环科技

”，

股票代码为

“001336”。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22.96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

2,009.3500

万股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

1,205.650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03.7000

万

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根据

《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

》（

以下简称

“《

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0,336.32357

倍

，

高于

150

倍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00%

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

回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00.900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

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1,808.450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

率为

0.0217693991%。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

网上网下缴款

、

弃购股份处理

、

发行中止等方面的

相关规定

，

并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

（T+2

日

）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

1、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公告

》（

以下简称

“《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

的初步配售结果和

《

发行公告

》

的认购资金

缴付要求

，

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

（T+2

日

）16:00

前

，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

及时足

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

，

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

，

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

股无效

，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的摇号中签结果和

《

发行公告

》

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7

月

15

日

（T+2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

，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6

个月内不得参与

新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

4、

本公告一经刊出

，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

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

一

、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

一

）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中国证监会令第

144

号

）

的要求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

商

）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做出如下统计

：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

（T

日

）

结束

。

经核查确认

，《

发行公告

》

披

露的

2,996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2,836

个有效配售对象中

，

有

2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2

个配售

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

其余

2,994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2,834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

《

发行公告

》

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

经核查

，

其中

5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7

个配售对象参与

了本次网下申购

，

但在

2022�

年

7

月

13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

象黑名单

》

和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单

》

中被列入黑名单或限制名单

，

不具备

配售资格

，

本次发行不予配售

。

综上

，

实际参与本次网下初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为

2,990

家

，

配售对象数量为

12,817

个

，

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3,316,290

万股

。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编码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数量

(

万

股

)

1

北海八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北海八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I040110001 260

2

曾宪经 曾宪经

P461990001 260

参与网下申购但由于被列入黑名单或限制名单而不予配售的具体名单如下表

：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编码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数量

(

万

股

)

1

蔺万淼 蔺万淼

P590320001 260

2

张少芬 张少芬

P532580001 260

3

北京正华宝意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正华宝意控股有限公司

I053260001 260

4

倪信才 倪信才

P494930001 260

5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中证

500

指数增强

1

号私募投资

基金

I072900001 260

6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嘉选多策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I072900006 260

7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策略精选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I072900008 260

8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策略精选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I072900009 260

9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优选多策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I072900012 260

10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金选多策略

１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I072900014 260

11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策略精选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I072900015 260

12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海银专享优选多策略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I072900017 260

13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

CTA－T20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I072900019 260

14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信淮优选多策略

1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I072900021 260

15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优选多策略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I072900024 260

16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金选多策略进取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I072900025 260

17

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黑翼金选多策略指数加

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I072900026 260

（

二

）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3,316,290

万股

，

根据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规定的网下

配售原则

，

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

万

股

）

占有效申购

总量比例

获配股数

（

股

）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

、

基本养老保

险和社保基金

（ A

类

）

994, 460 29.99% 1, 048, 109 52.17% 0.01053948%

年金保险资金

（ B

类

）

500, 240 15.08% 246, 272 12.26% 0.00492308%

其他投资者

（ C

类

）

1, 821, 590 54.93% 714, 619 35.57% 0.00392305%

总计

3, 316, 290 100.00% 2, 009, 000 100.00% 0.00605797%

注

：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

均为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后

四舍五入所致

。

其中

，

在配售过程中的剩余零股

98

股按照有效申购数量优先

、

申购时间优先的原则分

配给排位最前的

A

类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

，

即

“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管理的配售对象

“

同泰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根据上述原则配售完成后

，A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

低于

B

类投资者

，B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C

类投资者

，

同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相同

。

初

步配售结果符合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

。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

情况详见附表

：

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电话

：010-85127979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5日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１０

，

８５８．８３５４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同意注册

（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２

〕

８５１

号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

以下简称

“

战略配售

”）、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

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

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

网下不再进行累

计投标

。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１０

，

８５８．８３５４

万股

，

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０．００％

，

全部

为公开发行新股

，

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为

５４

，

２９４．１７６８

万股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３

，

２５７．６５０６

万股

，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３０．００％

。

其中

，

中信证券华大九天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

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３２

，

５５０．００

万元

，

且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

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

、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

根据

《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

设立的

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

《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

数

、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

其他战略投资者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１５３

，

６７５．００

万

元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

原则进行回拨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

，

０８０．９８４８

万股

，

约占扣除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２０．２０００

万股

，

约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最终网下

、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

拨情况确定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

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１

、

网上路演时间

：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Ｔ－１

日

，

周一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

网上路演网站

：

全景路演

（

ｈｔｔｐ

：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相关人员

。

本次发行的

《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

（

巨

潮资讯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日报网

，

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5日


